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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集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
 

组织〔2025〕5号 

 
关于申报 2024-2026 学年 

党支部工作“立项活动”项目的通知 
 

各二级党委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、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第二十八次全国、

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

能和组织功能，增强党支部工作活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4-2026

学年党支部工作“立项活动”。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选题范围 

1.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

大、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增强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

能的创新实践； 

2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集美大学建设发展的系列重要指

示精神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，推进“工海”特色更加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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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一流大学建设的创新实践； 

3.推进高校党建“一融双高”，推动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深度

融合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； 

4.立足服务保障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，推动基层党组织

和党员立足本职、发挥作用、服务发展的创新实践； 

5.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，建立健全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

以学正风、以学促干的长效机制的创新实践； 

6.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，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

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的创新实践； 

7.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巩固深化“不

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

效化，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创新实践； 

8.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和《中国共

产党党员教育管理条例》，持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示范创建和质量

创优的创新实践； 

9.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，提高发展党员

工作质量的创新实践； 

10.增强党建工作覆盖面，推进党建工作进“一站式”学生社

区、进学生组织（社团）、进学术科研团队的创新实践； 

11.推进教师党支部“双带头人”从“有形”覆盖到“有效”

覆盖的创新实践； 

12.落实“近邻党建”，推动党支部和在职党员到社区“双报

到”开展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的创新实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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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运用新媒体手段，创新党支部活动内容和方式，加强党员

教育管理服务，发挥党支部和党员作用的创新实践； 

14.推进党支部共建共创、结对帮扶、联系指导等工作，以及

其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的创新实践。 

各党支部既可根据上述立项选题重点方向，也可根据党支部

工作实际和党员思想状况，紧密结合本单位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

服务等中心工作，从有利于加强全面从严治党、加强支部建设、

提高业务水平、建立帮扶机制、开展志愿服务、强化党员教育、

破解工作难题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等方面，凝练一个主题，

找准一个切入点，进行申报。申报项目主题要突出针对性、体现

时代性、富有创造性。 

二、项目申报形式 

立项活动项目可以由一个党支部单独申报，也可以由多个党

支部联合申报。为提高立项活动的影响面和参与面，提升立项活

动水平，各单位要广泛发动支部参与，并择优向学校推荐，每个

单位至少推荐申报 1 项，最多 3项。 

三、项目开展时间 

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5 月。 

四、项目申报要求 

申报单位要根据要求认真填写《集美大学党支部工作“立项

活动”申报表》，经所在单位党委签署意见后报送校党委组织部（一

式一份），电子版发至 360126166@qq.com。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

年 3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。 

五、项目立项及经费资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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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单位申报项目的基础上，学校组织有关人员评审出 10 个

重点立项项目，15 个一般立项项目。重点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2000

元，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1000 元。没有获得学校立项的项目可

作为二级党委的立项项目。 

六、优秀成果评选 

2026 年 6 月，学校将组织开展 2024-2026 学年党支部工作“立

项活动”项目优秀成果评选,并推荐参加由省委教育工委组织的福

建省高校党支部工作“立项活动”优秀成果评选。 

七、项目管理 

对于获得学校立项的项目，各二级党委要切实采取措施，认

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如期完成，力争形成优秀的立项成果，并于 2026

年 5 月 20 日前提交结题报告。校党委组织部将加强跟踪指导和检

查，根据工作安排，适时组织开展中期检查，确保立项活动的进

度与质量。 

各二级党委也要参照学校的做法，广泛开展党支部工作“立

项活动”，资助经费从学校下拨的党建工作经费或回拨党费中列支。 

 

附件：集美大学党支部工作“立项活动”项目申报表 

     

中共集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5 年 3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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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集美大学党支部工作“立项活动”项目 

申   报   表 
 

 

 

 

         项 目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党支部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起 止 时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填  报  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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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    况 

支部名称  

正式党员人数  预备党员人数  

积极分子人数  

项目负责人 

情  况 

姓名  出生年月  

职称  职务  

 

合作 

单位 

1  

2  

3  

4  

5  

一、开展“立项活动”的背景、意义及前期成效 

（一）“立项活动”的背景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“立项活动”的意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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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前期已开展的活动及主要成效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开展“立项活动”的主要方案 

（一）实施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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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预期成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特色创新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活动的形式和计划安排 

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主持人 参加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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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展“立项活动”的经费预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二级党委意见 

 

        经党委研究，同意推荐。 

 

二级党委书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六、学校党委组织部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注：页面不够可添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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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集美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        2025 年 3 月 7 日印发 


